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

加 急 环办环评函 〔2017〕1235号

关于公开征求 《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

  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

      (征求意见稿)》意见的通知

    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强化

建设单位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规范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的程

序和标准，我部起草了 《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 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 《通知》，见

附件)。

    为充分了解各有关方面意见，现就 《通知》公开征求意见，

各机关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征求意见

截止时间为2()17年8月20日。

    联 系 人: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    杨龙、王鹏远

    通信地址:北京市西直门南小街ns号

    邮 编:100035

    电 话:(010)66556417、66556427、66556428(传真



电子邮箱:huanpingshenpi@126.com

附件: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      收的通知 (征求意见稿



附件

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

   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

(征求意见稿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(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

护局:

    新修改的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取消了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行政许可，改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，进一步强化了建

设单位的环境保护 “三同时”主体责任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进一

步加强对建设单位的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确保验收内容不缺项，验收

标准不降低，验收结果全公开。为规范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自

主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的程序和标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    一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的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

或者其委托的技术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和审批决

定等要求，如实查验、监测、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

调试情况，同时还应如实记载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“三同时”落

实情况，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。验收报告编制人员对其编制

的验收报告结论终身负责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    环境保护设施是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需的装置、设备、

监测手段和工程设施等��



    二、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。

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

编制机构、验收报告编制机构等单位代表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。

    验收工作组应当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和审批决定

等要求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形成验收意

见。验收意见应当包括工程建设基本情况，工程变更情况，环境保

护设施落实情况，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，

验收存在的主要问题，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。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

可以参照我部 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

查要点的通知))(环办〔2015〕113号)执行。

    建设单位应当对验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，合格后方可

出具验收合格的意见。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

格后，其主体工程才可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    三、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项目，不得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:

    (一)未经批准擅自发生重大变动的;

    (二)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及审批决定要求建设环境保

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未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

时投产使用的;

    (三)建设单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、行政法规受到处罚，被责

令改正，尚未改正完成的;

    (四)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



      (五)存在其他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、行政法规等情形的。

    四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后6个月

  内完成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需要调试的，验收可适当延期，但

  总期限最长不得超过9个月。

    五、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出具

验收合格的意见后 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网站或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悉

的方式，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和验收意见，公开的期限不得少

于I个月。公开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应当登陆全国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(注:该平台目前正在建设)，填报

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    六、分期建设、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建设项目，其环境影

响报告书 (表)应当列明分期的建设内容，明确相应配套的环境保

护设施，据此开展分期验收，不得任意拆分项目。

    七、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强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

督管理，建立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制度。要充分依托建设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，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执法

检查人员的方式，同时结合违规项目定点检查，对建设项目环境保

护设施 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情况进行监督性

检查，结果向社会公开，将建设项目有关环境违法信息及时记入诚

信档案。

    八、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经验

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

中弄虚作假的，或者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��



报告的，应依照 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    九、相关地方政府或部门承诺负责实施的与项目建设配套的防

护距离内居民搬迁、功能置换、区域污染物削减、产能替代等环境

保护对策措施，由该地方政府或部门确保其在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前

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审批部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并承担法律

责任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应当如实记载前述环境保护

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。

    前述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未实施的，环境保护部门可以采取约谈、

区域限批、综合督查等方式督促相关政府或部门抓紧实施。

    十、本通知自2017年X月X日起实施。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管理办法})(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13号)和《关于印发<环

境保护部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(试

行)>的通知》(环发〔2009) 150号)同时废止��



抄 送: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住房城乡建设

      部、交通运输部·水利部、农业部办公厅，能源局综合司，海洋
        局办公室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(局)，新疆生产

        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，计划单列市、省会城市环境保护局，机

        关各部门，环境保护部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，中国环境监测

        总站，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，中国铁路总公司、中国

       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、中国海洋石

        油总公司、国家电网公司、中国华能集团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

        公司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、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

厅(室)��


